关于开展青岛农业大学团员青年“升国旗”主题团日活动的通知
各学院团委：
　　为进一步增强广大团员青年的爱国、爱校意识，促进我校团员青年响应党的号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自觉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决定在全校团员青年中开展“升国旗”主题团日活动。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
　　自2017年2月27日起，每周一升国旗，如遇重大节日可适当调整，具体安排详见附件一。 
二、活动地点
　　青岛农业大学虹子广场
三、活动参与人员
　　各学院组织学生以团支部为单位参与开展“升国旗”主题活动。具体参与升旗活动的团支部由各学院根据年级分布的实际情况自行安排。国旗护卫队负责协助各学院完成升旗仪式。 
四、活动要求
1． 各团支部成员须于6:20前在虹子广场集合完毕。
2． 升国旗仪式结束后，国旗护卫队队员完全离场后，各学院成员才可解散。
3． 升旗仪式须在早上7:30之前结束，以保证学生正常上课。
4． [bookmark: _GoBack]升国旗仪式流程方案及团支部成员站位，详见附件二。
5． 参与活动的学院要精心组织，认真准备，严格按照升旗仪式的程序组织开展活动，在升国旗仪式中增强我校同学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6． 如遇雨雪天气则活动暂停一周，当周值班学院则与下周值班学院共同参加升国旗活动。各学院如遇学生外出实习等而无法参加升国旗活动时，应提前以书面形式提前报送校团委备案。
7． 升旗结束后，各学院要尽快将新闻报送至青春虹网站，并用各学院账号配图发微博“@青岛农业大学团委”新浪微博。青春虹网站、微博、微信后期将择优汇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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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青团青岛农业大学委员会
                                       2017年3月2日
附件一：
青岛农业大学
2016-2017学年第二学期升旗仪式学院安排：
	第一周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第二周
	园艺学院

	第三周
	园林与林学院

	第四周
	资源与环境学院

	第五周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第六周
	清明节假期

	第七周
	国际教育交流学院

	第八周
	理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第九周
	机电工程学院

	第十周
	劳动节假期

	第十一周
	建筑工程学院

	第十二周
	经济与管理学院

	第十三周
	传媒学院

	第十四周
	端午节假期

	第十五周
	艺术学院

	第十六周
	人文学院

	第十七周
	外国语学院

	第十八周
	化学与药学院



附件二：
青岛农业大学升国旗仪式流程
方案一
1、首先请升旗手、护旗手入场
2、升国旗，唱国歌，行注目礼
3、请学院支部青年学生代表做国旗下的主题演讲
4、请学院领导老师讲话
5、升国旗仪式结束
方案二
1、 升国旗，唱国歌，行注目礼
2、 请学院学生代表做国旗下的主题演讲
3、 升国旗仪式结束
方案三
1、 升国旗，唱国歌，行注目礼
2、 升旗仪式结束

